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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微學分課程試行要點 
107 年 12 月 18 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3 月 31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初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111 年 5 月 31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 為提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自主學習之精神、增加學生修課彈性，

並培育學生具備跨領域及問題解決能力，及落實校內教育資源共享之目的，特訂定「國

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微學分課程試行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微學分課程係指於正式課程外，規劃系列學習活動之微課程組合，其形式包含講座、

工作坊、實作研習、參訪、線上教學、模擬競賽等短時性而精練之課程規劃。 
三、微學分課程之實施方式如下： 
（一）微學分課程之開設及選課時程規劃皆由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另行公告

與辦理，且其課程之最低開課人數依申請單位（或教師）衡酌課程品質規劃開課人

數。 
（二）開設微學分課程之授課時數不得少於2學時。 
（三） 本校各單位（或教師）得依課程需要，檢附微學分課程開課規劃申請表（如附表一），

於前一學期向本中心提出申請。該課程經本中心系級課程委員會初審，提送中心院

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開課。 
（四）擔任微學分課程之授課教師，須記錄修課學生出缺席紀錄暨學習情形，並於當次學

習活動結束後2週內，檢附學生成績檢核表（如附表二），以「通過」或「不通過」

方式考核學生之學習成績，並送交回本中心。 
（五）學生不得重複修習課程名稱相同或內容相同之微學分課程。 
（六）學生修習微學分課程之修課時數可跨學期累計。 
（七）微學分課程開設期間，學生請假應填列本中心微學分課程請假單並申請辦理；上課

時間如在夜間或假日、地點如在校外，依本校「災害防救暨校安事件處理應變流程」

規定辦理。 
四、學分採計之作業程序如下： 
（一）學生修習微學分課程之「通過」時數累積達 18 學時，得檢附「修畢微學分課程申請

自主學習課程開課暨學分採認申請表」（如附表三），向本中心提出自主學習課程開

課申請，經本中心學習資源組初審，提送本中心博雅教育組複審。複審通過後，由

本中心統一彙整通過學生名單，並送交教務處辦理「自主學習課程」開課及選課事

務。選課完成後，課程成績於當學期末以「通過」進行成績登錄，納入成績單中。 
（二）畢業審查時，成績登錄完成之「自主學習課程」學分數，可採認為本校通識（非核

心）選修課程任一領域學分；其他有關成績登錄作業悉依本校「學生學業成績考核

及管理要點」之規定辦理。 
（三）學生最遲於每年 1 月 15 日前，完成自主學習課程開課申請，俾利於大四下學期開課

完成，方可納入歷年成績單之學分數；自主學習課程之畢業總學分數最高採計為 8
學分。 

五、本要點所須支付之授課鐘點費，由本校相關計畫經費項下支應，並得視當年度經費核

定情形彈性調整開課數量；自主學習課程之授課時數不併入當學期每週基本授課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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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通識教育中心， 
於 111 年 5 月 31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教務會議審議通過，由 111 年 6 月 7 日校長核准， 
111 年 6 月 21 日公告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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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微學分課程開課規劃申請表 

第一部分：開課規劃申請表 

申請人 

（所屬單位或申請單位） 
 

申請人連絡電話、 

E-mail 
連絡電話： 

E-mail： 

經費來源（計畫名稱） 

計畫執行期間 

經費來源（計畫名稱）： 

計畫執行期間： 

課程名稱 
中文  

 

English  

課程型態 
□講座         □工作坊     □實作研習     □參訪    □遠距教學 

□模擬競賽     □其他：               

 

規劃開課期間 
1.   年   月   日      :     ~     :      

2.   年   月   日      :     ~     :      

規劃開課人數 上限     人、下限    人 

授課總時數 

 

學分數 授課地點 

 

 
      學時 ______學分  

核心能力 

(請勾選主要核

心能力 2-3 項) 

□道德內省力  □科技運用力  □邏輯批判力 □管理規劃力 

□溝通合作力  □文化賞析力  □統整創新力 □公民實踐力 

課程簡述、目標  

日期(月/日) 授課內容 備註 

   

主要教材與用書  

學習成效 

評量方式 

 

課程要求 

預期成果 

(團隊合作方式、記錄方式) 

總經費預估 
 

申請人簽章：                

申請人所屬單位主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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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師資簡介 

（本校專任教師免填學經歷及研究專長欄位） 

授課教師  所屬單位  

聯絡電話 
(公) 

(私) 
E-mail  

學歷 
 

經歷 

服務機關 服務單位/系所 職稱 

   

   

   

研究專長 
 

申請教師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通識教育中心 

   

第三部分：審核結果 

□通過，業經 年 月 日  學年度  學期第  次系級課程委員會議；及 

 年 月 日  學年度  學期第  次院級課程委員會議審議完竣。 

  □不通過，原因：                                                                             

承辦人員簽章 通識教育中心組長簽章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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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學年度第  學期 微學分課程學生成績檢核單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課程期間：  年  月   日（） ：  至  年  月   日（） ：   

序號 學生姓名 班級 學號 有無通過課程 

1.     □通過 □未通過 

2.     □通過 □未通過 

3.     □通過 □未通過 

4.     □通過 □未通過 

5.     □通過 □未通過 

6.     □通過 □未通過 

7.     □通過 □未通過 

8.     □通過 □未通過 

9.     □通過 □未通過 

10.     □通過 □未通過 

                                 教師簽名： 

              簽名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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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修畢微學分課程申請自主學習課程開課暨
學分採認申請表 

 

姓名  系級  

學號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通識微學分課程之修課時數累計紀錄 

序 
號 

修課 
學期 

(如：106-2) 

修課期間 
(如：107/5/1-5/30 

每週一 13:30~15:30) 

微學分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課程 
成績 

(通過與否) 

上課 

時數 

累積 

時數 

1 
      

2 
      

3 
      

4       

5 
      

累計修課時數：       學時 

申請「自主學習課程」開課共      學分 

申請開課學生簽名（親筆簽名）：                        

通識教育中心審核 

學生累計修課時數：       學時，學生是否得以開課：是(續填下列)  否 

學生得申請「自主學習課程」開課：總計       學分。 

「自主學習課程」開課學期為：   ，共開課      學分，「自主學習課程」開課名稱及序號： 

學習資源組初審 博雅教育組審核 

  

承辦人員簽章 通識教育中心組長簽章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簽章 

   

【注意事項】 
1. 修習微學分課程之修課時數可跨學期累計。 
2. 學生最遲於大四上學期結束前，完成開課申請。 
3. 本表單可至通識教育中心網站下載，並請學生自行妥善保管，倘有遺失情形，將影響學生修習微學分課程學

分數認證之權益。 


